


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，除依法可以免除的责任外，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

必须采取书面形式，协议未达成之前，原合同仍然有效。

4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条文执行。

5.本合同一式肆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。

甲方： 海口市政府投资项日管理中心

地址：海 口市政府办公区 15号楼北楼5楼

乙方：中轩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登文景

大厦B座2105室

电话： 029-86191740电话：0898-68725634

合同签订日期：

合同签订地点:  海口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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